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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校幼兒保育系申請105學年度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

科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（複審）之審查結果，復如說明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校105年4月28日正幼保字第1050005758號函。

二、貴校因師資調整、班級數調整、招生人數增加，提出旨揭

申請，本案依「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輔系及學

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準」及「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系科申

請培育幼兒園教保員審認注意事項」規定，經審查確認核

定「認可」；另兼任教師賴志彬資格審查結果皆為「符合

」。

三、請依前開注意事項第8點規定，連同核定日期及公文文號

公告於學校之資訊網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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